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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进

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》，提高数

字灌溉企业服务质量，构建数字灌溉诚信服务市场，提升数字灌溉工

程建设水平，助推数字化工程长效运行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灌排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

（以下简称“国家灌排平台”）开展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

（以下简称“等级评价”），每年组织 1 次。

第三条 本办法的评价对象为中国大陆境内独立注册的，具备灌

溉数字化（信息化）平台独立研发建设或用在灌溉工程中具备数据获

取、数据传输设备的生产企业。

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的等级评价是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，本着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、科学的原则，通过专家评审的方式，对数字灌溉

企业诚信服务能力进行评价，确定相应的诚信服务等级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五条 诚信服务等级评价遵循国家灌排平台组织、企业自愿、

标准统一、专业评审、社会监督的原则。

第二章 申报条件

第六条 申报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的企业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应当依法登记从业满 3 年，经营状况良好，抗风险能力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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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产品或技术经专业鉴定，有完备的生产工艺、设备、质量

保证及检测手段，技术先进、成熟，产品质量稳定。

（三）近 3 年社会履约能力良好，无失信和异常经营状况。

（四）近3年未发生过产品质量和使用效果方面的客户投诉或行

业产品质量抽检不合格情况。

（五）在大陆境内有 3 个以上可供现场考察的实施案例。

（六）产品与技术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团体标准或经法律

程序认定的企业标准。

（七）企业有一定的科技创新能力且在知识产权权属无争议。

第三章 申报材料

第七条 申报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的企业应如实提供如下材料：

（一）《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申报合同书》，原件加

盖公章扫描件。

（二）申报企业按照《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标准》要

求逐一制定目录，准备电子版申报材料，资质荣誉证书复印件等显示

企业名称的材料应加盖申报企业公章扫描提交。

第四章 申报评定

第八条 申报企业提交完整的申报材料至国家灌排平台。

第九条 国家灌排平台专家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专委会”）成立

评审专家组开展申报材料审查、现场核验和最终审定工作。专家组由

3-5 名具有丰富经验的灌溉工程、设备制造、质量检验、信息技术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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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的专家组成。

第十条 专家组通过资料审查和现场核验，综合评定申报企业的

诚信服务等级等级。专委会根据专家意见最终审定企业的诚信服务等

级等级。

第十一条 申报企业的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的结果在国家灌排平台

官网（网址：http://www.gpbztg.cn）上予以公示，公示期 5 个工作

日，公示期满无异议的申报企业按评价结果颁发等级证书，证书有效

期 3 年，获证企业在国家灌排平台官网公布。

第五章 评价标准

第十二条 国家灌排平台依照标准法规，建立诚信服务等级评价

指标体系、评分标准等内容，并向社会公布。

第十三条 评价指标包括一票否决指标、财务状况、综合能力、

产品和服务、社会贡献等内容。

第十四条 国家灌排平台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等级分

为★★★★★、★★★★、★★★三个等级，诚信服务等级等级对应的评

价指标得分 X 分别为：

★★★★★：90 分≤X≤100 分，诚信服务等级很好；

★★★★：85 分≤X＜90 分，诚信服务等级好；

★★★：80 分≤X＜85 分，诚信服务等级较好；

第六章 动态管理

第十五条 数字灌溉企业诚信服务等级评价结果有效期为 2年。2

http://www.gpbztg.c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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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期满后，企业需重新申请诚信服务等级评价，原诚信服务等级评价

结果逾期作废。

第十六条 国家灌排平台每年对有不良行为记录的企业取消诚信

服务等级资格，并在官网公示公告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国家灌排平台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
